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234號

原      告  彭家忠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被      告  龍志復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代理人    洪法岡律師

            鄭玉金律師

被      告  鍾欣穎  

被      告  家事達不動產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博舜  

前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戴愛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9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龍志復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93,450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12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10分之7，餘由原告負

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31,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龍志復如以新臺幣693,4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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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款、第3

款、第2項、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本件起訴

時，係以龍志復、富士通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下稱富

士通公司）、鍾欣穎為被告，主張前經由富士通公司仲介龍

志復所委託出售之新竹縣○○鎮○○路000巷00號房地（下

稱系爭房地），並委由家事達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家事達

公司）之員工鍾欣穎居間下，於民國（下同）111年12月14

日與龍志復就系爭房地以總價金新臺幣（下同）980萬元簽

立不動產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而龍志復、富士通公

司、鍾欣穎斯時故意隱匿實價登錄之訊息詐騙原告，以遠低

於市場行情價格出售系爭房地，故先位請求撤銷系爭契約，

並以民法第113、114、184條等之規定，請求龍志復、富士

通公司、鍾欣穎應連帶給付原告980萬元之本息；備位則以

富士通公司、鍾欣穎就其等受委任之事務，未盡詳實查證及

報告之義務，請求富士通公司、鍾欣穎應連帶給付原告980

萬元之本息；其上被告有一給付，即同免責任等情（見本院

卷一第9-15頁）。嗣原告遞次變更所請，追加家事達公司為

被告、就富士通公司為撤回起訴，再據本件鑑定報告書認定

之結果，最終改以物之瑕疵擔保、不當得利、居間、不動產

經紀業管理條例等之規定為本件請求權基礎，變更訴之聲明

為：「㈠、被告龍志復應給付原告994,35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家事達公司及被告鍾欣穎應連帶給付原告994,35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㈢、第一至二項所示任一被告如有給付，其

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㈣、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137-138頁）。查其遞次變

更均本於同一基礎事實，且不甚妨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

結，依首揭法條規定，核無不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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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前於被告家事達公司之僱員即被告鍾欣穎仲介居間下，

就系爭房地與被告龍志復於111年12月14日締結系爭契約，

惟於入住後入住後即陸續發現系爭房屋有牆壁滲漏水、壁癌、龜牆壁滲漏水、壁癌、龜

裂、浴室馬桶回堵而無法洩水裂、浴室馬桶回堵而無法洩水等多項重大瑕疵（下合稱系爭

瑕疵），原告及被告鍾欣穎即延請專業廠商前來檢查，發現發現

系爭瑕疵係因系爭房屋老舊且終年失修所致系爭瑕疵係因系爭房屋老舊且終年失修所致，如欲進行修

繕，勢必耗費甚鉅。被告等知悉後即置之不理，原告迫於無

奈，方提起本訴。而依據本件鑑定報告書鑑定之結果，系爭

房屋修繕費用近112萬元，原告自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

減少因瑕疵致生需為修繕費用部分的價金994,350元，並依

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龍志復返還。又因被告鍾欣穎

為專業不動產經紀人，依法即應就系爭房地之瑕疵進行必要

之調查，而由本件鑑定報告書鑑定可知，系爭瑕疵均是早已

存在、肉眼可見之重大缺失，被告鍾欣穎竟未為查知，是依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鍾欣穎及

家事達公司應就原告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按此，爰

依民法物之瑕疵擔保、不當得利、居間、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等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述變更後

訴之聲明所載。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龍志復：　　

　⒈系爭房屋係於70年1月7日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原告購買

時系爭房屋屋齡已逾40年，此為原告於買屋時早已知悉，就

老屋未如全新建物乙節，應能有所預見，況且原告於購買系

爭房屋前曾多次實地現場勘查，交易過程中從未就屋況表示

意見，交屋前亦經伊陸續翻修，原告對此亦未提出異議，且

雙方交屋後亦曾就系爭房屋協商應修繕之項目達成共識，惟

經原告反悔不讓伊進屋處理，方衍生此宗訴訟。然縱系爭房

屋確有本件鑑定報告認定之瑕疵，是否均發生於交屋之前，

亦或在交屋後至本件現場鑑定前是否另不可歸責於伊之事由

致生之瑕疵，均尚有未明，原告未盡此部分之舉證責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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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從將本件鑑定報告所列舉之瑕疵責任全歸由伊承擔。況原

告於111年12月14日訂立系爭契約，於112年8月31日方提起

本訴請求減少系爭契約價金部份，顯已逾6個月除斥期間而

不得再行主張甚明。

　⒉就本件鑑定報告結果爭執如下，①系爭房屋於交屋時並不存

在滲漏水之缺失，是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修復估價單（下稱

系爭估價單）第四項「正面背面外牆裂縫修復及抓漏防水工

程」之21萬元費用，不該由被告負擔。②原告逕自變更二樓

陽台供作作洗衣之用，又未定期疏通水管，方造成排水管之

阻塞，且原告於本件鑑定前已使用二年餘，其有無正常使用

與維護，均屬未知，無從要求被告負責。③按系爭契約第17

條載明：「本標的物為中古屋，室內之固定裝潢、門窗、地

板、衛浴設備，賣方不負修繕責任。」（下稱系爭免除特

約），兩造既已特約免除衛浴設備之瑕疵擔保責任，則就系

爭房屋內馬桶堵塞之修繕費用即與伊無涉。④系爭估價單所

列之材料部份應予折舊計算，方屬合理。⑤系爭估價單所列

總價有多項數學計算錯誤。

　⒊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家事達公司、鍾欣穎：　

　　系爭房屋之屋齡已有40餘年，為兩造所不爭執，是系爭房屋

乃中古房屋，而中古屋仲介業者所負調查義務，僅以參酌出

賣人所出具現況說明書之記載，並依建物外觀肉眼目視檢查

依通常查證方法或程序所能察知者為限，並不負須破壞屋體

原始裝潢結構始得知悉之瑕疵之調查義務。被告鍾欣穎於買

賣雙方交易前，多次陪同原告勘查現場，並連繫賣方，促成

本件買賣交易，實已善盡其居間仲介之義務。而按本件鑑定

報告認定之瑕疵，並非肉眼可見，尚需具有專業調查、檢測

或鑑定之能力者，方可得知，而被告鍾欣穎既已注意確認，

並就現狀向原告說明，實無違反居間人之調查及報告義務。

況本件鑑定前原告已入住系爭房屋使用二年餘，本件鑑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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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至多僅能作為系爭房屋現況之參考，無足以證明係被告龍

志復交屋時已存在之瑕疵認定，是所列系爭瑕疵是否發生於

交屋前、或可否歸責於伊，均屬未知，原告既未就此舉證，

即難採信。按此，原告請求被告家事達公司與鍾欣穎應負連

帶損害賠償責任，顯屬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前於被告家事達公司之僱員即被告鍾欣穎仲介居間下，

就被告龍志復委託富士通公司仲介出售之系爭房地，於111

年12月14日簽立系爭契約、並於112年2月20日交屋，惟原告

於入住後即陸續發現系爭房屋有本件鑑定報告所鑑定之系爭

瑕疵，原告前與被告龍志復就系爭瑕疵於112年6月6日達成

修復協議（下稱系爭修復協議），惟嗣原告拒絕其入屋致迄

未修繕，原告於112年8月31日提起本訴（見本院卷一第17-2

9、166、209-211、234頁）。

㈡、系爭契約載明：第9條第5項：賣方保證本買賣標的物於交屋

前無存在物之瑕疵（例：…滲漏水…瑕疵）」；第15條特別

約定事項：賣方承諾交屋前水、電、天然氣（若無者免）、

排水系統需可正常使用。買賣標的為中古屋，室內之固定裝

潢、門窗、地板、衞浴設備，賣方不負修繕責任。賣方同意

交屋日起半年內，負房屋滲漏水修繕擔保責任等語（見本院

卷一第21、25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

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

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

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

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段、第359

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

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

有瑕疵。又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係為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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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之意思表示而設，除當事人有免除擔保責任之特約

外，出賣人當然應負此法定責任。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

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

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亦有明定。買

受人依民法第359條規定所得主張之價金減少請求權，一經

買受人以意思表示行使，出賣人所得請求之價金，即於應減

少之範圍內縮減之。換言之，出賣人於其減少之範圍內，即

無該價金之請求權存在，而生買受人減縮給付義務之效果。

如出賣人就該部分已受領價金，因其已無該部分價金之請求

權而失其法律上原因，買受人自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

求出賣人予以返還。

㈡、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2月14日向被告龍志復購買系爭

房地，買賣總價金為950萬元，並於系爭契約約定被告龍志

復應保證系爭房屋於交屋前並無滲漏水瑕疵存在、交屋前排

水系統正常，被告龍志復於建物現況說明書勾選無滲漏水、

排水系統正常，並同意自交屋日起半年內，負房屋滲漏水擔

保責任，原告嗣已支付全數買賣價金，並於112年2月20日完

成點交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系爭契約、標的物現況

說明書等件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25頁），此部

分事實先堪認定。而原告主張其入住後不久即陸續發現系爭

房屋有牆壁滲漏水、壁癌、龜裂、浴室馬桶回堵而無法洩水

等多項重大瑕疵，多次向被告龍志復、鍾欣穎反映，且與被

告龍志復於112年6月6日達成系爭修繕協議，亦據原告提出

系爭瑕疵影片及影片截圖、被告提出系爭修繕協議在卷為佐

（見本院卷一第37-49、209-221頁），且經本院囑託財法人

新竹縣建築公會就系爭瑕疵及其原因暨所需修復費用等節進

行鑑定，鑑定結果略為：①系爭房屋有滲漏水，成因有二，

即系爭房屋外牆裂縫雨水灌入，及二樓洗衣陽台排水管阻塞

致接頭處滲漏。②系爭房屋排水管有破損至排放不正常，成

因有三，即房屋正面右側屋頂排水管鏽蝕脫落、二樓洗衣陽

台排水管阻塞致接頭處滲漏、一樓之浴廁間地坪洩水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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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系爭房屋一、二樓之浴廁間馬桶有排放阻塞，成因為一、

二樓之浴廁間馬桶沒有設置獨立排汙水管及通氣，且因年久

失修，内部污物硬化阻塞所致。系爭瑕疵修復費用合計115

萬元等情，有新竹縣建築公會於114年5月9日會勘之鑑定報

告書隨卷可參。由原告所提及本件鑑定報告檢附之系爭瑕疵

相片可知，系爭房屋確有因外牆裂縫等因素致天花板及多數

牆面出現滲漏水及壁癌等情形，顯已影響系爭房屋之通常效

用。被告龍志復雖辯稱系爭房屋於本件交屋時即112年2月20

日已為已逾40年之房屋，原告應可預見系爭房屋屋況未如新

屋，且原告於交屋前數度前往實地勘查，就系爭房屋之屋況

應甚為熟稔，不致於交屋前未發現系爭瑕疵，可見系爭瑕疵

係交屋後產生，依法即無庸負擔保之責云云。然查，被告龍

志復既已於系爭契約擔保系爭房屋並無滲漏水瑕疵，即無從

再以系爭房屋之屋齡作為本件抗辯之事由，此為當然。本院

另審酌原告所提111年7月GOOGLE街景圖所拍得系爭房屋外觀

相片（見本院卷一第177頁），可見建物外觀牆面外觀均為

完整無裂縫、維護情況良好，顯見系爭房屋滲漏水及排水管

阻塞等瑕疵，實非一般人依通常之檢查即可得知。然牆壁之

裂縫、牆壁及地面內之排水管破損等損害，若無地震等突發

性重大天災，或人為刻意破壞，顯非短期內即可產生，而雙

方於交屋後不到2個月的時間，原告即於112年6月間因系爭

瑕疵通知被告龍志復請其修繕，並與其達成系爭修繕協議等

情（見本院卷一第209-221頁），顯見系爭房屋於交屋前實

已存有滲漏水之瑕疵。原告雖辯稱系爭瑕疵係交屋後因地震

所致云云，惟就此迄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況若於上開

短暫間隔期間內有任何足以致生建物裂縫之地震發生，被告

龍志復自無承諾修繕之可能，是被告龍志復上開辯詞，即難

採信。

㈢、另被告龍志復辯稱雙方係於111年12月14日簽立系爭契約、

原告於112年8月31日方提起本訴請求減少系爭契約價金，顯

已逾民法第365條第1項所定之6個月除斥期間云云。惟按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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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應按物之性質，依通常程序從速檢查其所受領之物；就

不能即知之瑕疵，至日後發見者，應即通知出賣人；買受人

因物有瑕疵而請求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者，應於買受人

依第356條規定為通知後6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

經過5年而消滅，民法第356條第1項、第359條、第365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雖於111年12月14日簽立系爭契

約，惟至112年2月20日為交屋，於交屋後方陸續發現系爭瑕

疵存在，於112年6月6日通知並與被告龍志復達成系爭修繕

協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已如前述，則原告顯係依民法

第356條規定為通知6個月內即提本訴請減少系爭契約價金，

並無逾民法第365條第1項所定之6個月除斥期間，是被告上

開辯詞，即無可採。

㈣、查系爭房屋一、二樓浴廁馬桶業經本件鑑定報告認定有回堵

不通之缺失，惟原告已於系爭契約特約免除被告龍志復就衛

浴設備之擔保責任，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龍志復負擔

上開部份修復費用28萬元部份（按本件鑑定報告誤計為32萬

元，此為顯然錯誤，本院逕依職權更正），已屬無據。原告

雖主張上開特約僅係免除如馬桶、洗手台等衛浴設備之擔保

責任，惟系爭房屋浴廁馬桶回堵乃係因地下排水管堵塞所

致，自非上開免除擔保責任範圍內云云。惟系爭房屋之一、

二樓之浴廁間馬桶回堵，主要成因實係其沒有設置獨立排汙

水管及通氣所致，此為本件鑑定報告所認定，已如前述，且

亦與原告前自行僱請師傅修繕認定之原因相符，此觀原告所

提出之「師傅檢查2譯文」載明略以，「…你裡面（指馬桶

排汙水管）沒東西了啊，那只是單純的通氣不順，那沒辨

法解決，那個是他原裝上的問題…」（見本院卷一第57

頁），顯見縱系爭房屋馬桶容易回堵之缺失可歸因於其下排

汙管設計不佳所致，然此亦為系爭房屋於40年前興建時，建

築技術與水平並未如今日先進，方無法符合原告之現今需

求，雙方於締約時已明知系爭房屋屋齡逾40年以上，於買賣

價金上自因系爭房屋之屋齡而有所折讓，原告誠難再以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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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築技術未如今日周全而逕指為瑕疵甚明。況原告亦曾

具狀自陳系爭房屋浴廁馬桶僅需稍為觀察及按壓馬桶即可輕

易發覺有無回堵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56頁），是原告既於

建物現況書亦同意被告就排水系統勾選正常（見本院卷一第

29頁），復於交屋時就此亦未曾表示異議，則顯見雙方於系

爭房屋交屋之時，系爭房屋一、二樓浴廁馬桶尚無回堵現

象，則原告請求被告龍志復就此負擔保之責，顯屬無據。

㈤、次查系爭房屋經本件鑑定報告認定有排水管有破損至排放不

正常之缺失，查其成因有三，即①房屋正面右側屋頂排水管

鏽蝕脫落、②二樓洗衣陽台排水管阻塞致接頭處滲漏、③一

樓之浴廁間地坪洩水不良。本院審酌①之排水管所在位置，

如於雙方交屋時已有破損鏽蝕脫落之情，應可輕易發現，然

原告於交屋前多次要求被告進行修繕，卻從未就此請求替換

更新，應足推認①之排水管鏽蝕脫落係於交屋後方為發生，

理應由自行承擔該筆修復費用1萬元。又原告就其係於交屋

後方於系爭房屋二樓陽台設置洗衣機運作乙節並不爭執，本

院衡酌洗衣機之運作多以大量水流沖洗衣物，致生之廢水雜

質較多等情，考量系爭房屋之屋齡，及系爭房屋二樓陽台內

設排水管原僅設計供少量排水之用等情，認定二樓洗衣陽台

排水管阻塞乃係原告於交屋後變更使用、卻未為適當因應處

置所致，是該筆修復費用6萬元部份，應由原告自行負擔。

而一樓之浴廁間地坪洩水不良，乃係地下排缺管原裝設計所

致，已如前述，自不應由被告承擔，合先陳明。

㈥、綜上，被告龍志復應承擔之修復費用為系爭估價單所列第1

項假設工程（含縣府裝修工程申請、裝修業施工許可申報、

施工鷹架防護網、家具搬遷及防護防塵、營建垃圾處理及申

報）22萬元、第4項正面背面外牆裂縫修復及抓漏防水工程2

1萬元、第6項泥作粉刷裝修工程15萬元，第7項之廠商職安

衛生品質管理費2萬元、保險費3,000元，合計為603,000

元，按此核計廠商管理費及利潤為60,300元（系爭鑑定報告

係以修復工程總費用之10％計算，應符常情，計算式：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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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10％＝60,300元），營業稅為30,150元（依法以5％

計算，計算式：603,000元�5％＝30,150元），按此，原告

得請求減少之價金合計為693,450元（計算式：603,000元＋

60,300元＋30,150元＝693,450元）。又上開計入費用均無

被告龍志復指稱應另為折舊計算之項目，本院就此即無庸另

為說明。

㈦、另按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

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

不得為其媒介；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人之

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民法第567條

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惟仲介業者雖以不動產交易居

間為業，仍非專業之鑑定人，是關於不動產之物的專業事

項，尚難要求其對於隱藏之瑕疵，亦應具有專業調查、檢測

或鑑定之能力。從而，仲介業者如就物之性狀，以通常之注

意確認其現狀並為說明，即難以其未進一步調查及檢測隱性

瑕疵之存在，指其有違居間人之調查及報告義務，此有臺灣

高等法院112年度上字第113號民事判決參照。查被告鍾欣穎

於買賣雙方交易前多次陪同原告勘查現場乙節，為原告所不

爭執，而系爭瑕疵尚需要專業知識、儀器方可確認，並非一

般人以肉眼查看即得知悉，是系爭瑕疵自已超出被告鍾欣穎

所能檢查之能力範圍，尚難認其有何故意或過失可言，是原

告主張被告鍾欣穎、家事達公司，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第26條第2項之規定，就其上開損失負連帶賠償責任，即

屬無據，應予駁回。

㈧、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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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請求被告龍志復給付一定之金

錢，屬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上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龍志

復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9月12日（見本院卷

一第8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為有

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9、359

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龍志復給付693,450元，及自112年9月1

2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

告勝訴部分，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

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

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魏翊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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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234號
原      告  彭家忠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被      告  龍志復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代理人    洪法岡律師
            鄭玉金律師
被      告  鍾欣穎  
被      告  家事達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博舜  
前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戴愛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9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龍志復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93,450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10分之7，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31,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龍志復如以新臺幣693,4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款、第3款、第2項、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本件起訴時，係以龍志復、富士通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下稱富士通公司）、鍾欣穎為被告，主張前經由富士通公司仲介龍志復所委託出售之新竹縣○○鎮○○路000巷00號房地（下稱系爭房地），並委由家事達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家事達公司）之員工鍾欣穎居間下，於民國（下同）111年12月14日與龍志復就系爭房地以總價金新臺幣（下同）980萬元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而龍志復、富士通公司、鍾欣穎斯時故意隱匿實價登錄之訊息詐騙原告，以遠低於市場行情價格出售系爭房地，故先位請求撤銷系爭契約，並以民法第113、114、184條等之規定，請求龍志復、富士通公司、鍾欣穎應連帶給付原告980萬元之本息；備位則以富士通公司、鍾欣穎就其等受委任之事務，未盡詳實查證及報告之義務，請求富士通公司、鍾欣穎應連帶給付原告980萬元之本息；其上被告有一給付，即同免責任等情（見本院卷一第9-15頁）。嗣原告遞次變更所請，追加家事達公司為被告、就富士通公司為撤回起訴，再據本件鑑定報告書認定之結果，最終改以物之瑕疵擔保、不當得利、居間、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等之規定為本件請求權基礎，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龍志復應給付原告994,3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家事達公司及被告鍾欣穎應連帶給付原告994,3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第一至二項所示任一被告如有給付，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137-138頁）。查其遞次變更均本於同一基礎事實，且不甚妨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首揭法條規定，核無不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原告前於被告家事達公司之僱員即被告鍾欣穎仲介居間下，就系爭房地與被告龍志復於111年12月14日締結系爭契約，惟於入住後即陸續發現系爭房屋有牆壁滲漏水、壁癌、龜裂、浴室馬桶回堵而無法洩水等多項重大瑕疵（下合稱系爭瑕疵），原告及被告鍾欣穎即延請專業廠商前來檢查，發現系爭瑕疵係因系爭房屋老舊且終年失修所致，如欲進行修繕，勢必耗費甚鉅。被告等知悉後即置之不理，原告迫於無奈，方提起本訴。而依據本件鑑定報告書鑑定之結果，系爭房屋修繕費用近112萬元，原告自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因瑕疵致生需為修繕費用部分的價金994,350元，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龍志復返還。又因被告鍾欣穎為專業不動產經紀人，依法即應就系爭房地之瑕疵進行必要之調查，而由本件鑑定報告書鑑定可知，系爭瑕疵均是早已存在、肉眼可見之重大缺失，被告鍾欣穎竟未為查知，是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鍾欣穎及家事達公司應就原告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按此，爰依民法物之瑕疵擔保、不當得利、居間、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等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述變更後訴之聲明所載。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龍志復：　　
　⒈系爭房屋係於70年1月7日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原告購買時系爭房屋屋齡已逾40年，此為原告於買屋時早已知悉，就老屋未如全新建物乙節，應能有所預見，況且原告於購買系爭房屋前曾多次實地現場勘查，交易過程中從未就屋況表示意見，交屋前亦經伊陸續翻修，原告對此亦未提出異議，且雙方交屋後亦曾就系爭房屋協商應修繕之項目達成共識，惟經原告反悔不讓伊進屋處理，方衍生此宗訴訟。然縱系爭房屋確有本件鑑定報告認定之瑕疵，是否均發生於交屋之前，亦或在交屋後至本件現場鑑定前是否另不可歸責於伊之事由致生之瑕疵，均尚有未明，原告未盡此部分之舉證責任，即無從將本件鑑定報告所列舉之瑕疵責任全歸由伊承擔。況原告於111年12月14日訂立系爭契約，於112年8月31日方提起本訴請求減少系爭契約價金部份，顯已逾6個月除斥期間而不得再行主張甚明。
　⒉就本件鑑定報告結果爭執如下，①系爭房屋於交屋時並不存在滲漏水之缺失，是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修復估價單（下稱系爭估價單）第四項「正面背面外牆裂縫修復及抓漏防水工程」之21萬元費用，不該由被告負擔。②原告逕自變更二樓陽台供作作洗衣之用，又未定期疏通水管，方造成排水管之阻塞，且原告於本件鑑定前已使用二年餘，其有無正常使用與維護，均屬未知，無從要求被告負責。③按系爭契約第17條載明：「本標的物為中古屋，室內之固定裝潢、門窗、地板、衛浴設備，賣方不負修繕責任。」（下稱系爭免除特約），兩造既已特約免除衛浴設備之瑕疵擔保責任，則就系爭房屋內馬桶堵塞之修繕費用即與伊無涉。④系爭估價單所列之材料部份應予折舊計算，方屬合理。⑤系爭估價單所列總價有多項數學計算錯誤。
　⒊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家事達公司、鍾欣穎：　
　　系爭房屋之屋齡已有40餘年，為兩造所不爭執，是系爭房屋乃中古房屋，而中古屋仲介業者所負調查義務，僅以參酌出賣人所出具現況說明書之記載，並依建物外觀肉眼目視檢查依通常查證方法或程序所能察知者為限，並不負須破壞屋體原始裝潢結構始得知悉之瑕疵之調查義務。被告鍾欣穎於買賣雙方交易前，多次陪同原告勘查現場，並連繫賣方，促成本件買賣交易，實已善盡其居間仲介之義務。而按本件鑑定報告認定之瑕疵，並非肉眼可見，尚需具有專業調查、檢測或鑑定之能力者，方可得知，而被告鍾欣穎既已注意確認，並就現狀向原告說明，實無違反居間人之調查及報告義務。況本件鑑定前原告已入住系爭房屋使用二年餘，本件鑑定報告至多僅能作為系爭房屋現況之參考，無足以證明係被告龍志復交屋時已存在之瑕疵認定，是所列系爭瑕疵是否發生於交屋前、或可否歸責於伊，均屬未知，原告既未就此舉證，即難採信。按此，原告請求被告家事達公司與鍾欣穎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顯屬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前於被告家事達公司之僱員即被告鍾欣穎仲介居間下，就被告龍志復委託富士通公司仲介出售之系爭房地，於111年12月14日簽立系爭契約、並於112年2月20日交屋，惟原告於入住後即陸續發現系爭房屋有本件鑑定報告所鑑定之系爭瑕疵，原告前與被告龍志復就系爭瑕疵於112年6月6日達成修復協議（下稱系爭修復協議），惟嗣原告拒絕其入屋致迄未修繕，原告於112年8月31日提起本訴（見本院卷一第17-29、166、209-211、234頁）。
㈡、系爭契約載明：第9條第5項：賣方保證本買賣標的物於交屋前無存在物之瑕疵（例：…滲漏水…瑕疵）」；第15條特別約定事項：賣方承諾交屋前水、電、天然氣（若無者免）、排水系統需可正常使用。買賣標的為中古屋，室內之固定裝潢、門窗、地板、衞浴設備，賣方不負修繕責任。賣方同意交屋日起半年內，負房屋滲漏水修繕擔保責任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25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又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係為補充當事人之意思表示而設，除當事人有免除擔保責任之特約外，出賣人當然應負此法定責任。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亦有明定。買受人依民法第359條規定所得主張之價金減少請求權，一經買受人以意思表示行使，出賣人所得請求之價金，即於應減少之範圍內縮減之。換言之，出賣人於其減少之範圍內，即無該價金之請求權存在，而生買受人減縮給付義務之效果。如出賣人就該部分已受領價金，因其已無該部分價金之請求權而失其法律上原因，買受人自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出賣人予以返還。
㈡、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2月14日向被告龍志復購買系爭房地，買賣總價金為950萬元，並於系爭契約約定被告龍志復應保證系爭房屋於交屋前並無滲漏水瑕疵存在、交屋前排水系統正常，被告龍志復於建物現況說明書勾選無滲漏水、排水系統正常，並同意自交屋日起半年內，負房屋滲漏水擔保責任，原告嗣已支付全數買賣價金，並於112年2月20日完成點交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系爭契約、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等件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25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而原告主張其入住後不久即陸續發現系爭房屋有牆壁滲漏水、壁癌、龜裂、浴室馬桶回堵而無法洩水等多項重大瑕疵，多次向被告龍志復、鍾欣穎反映，且與被告龍志復於112年6月6日達成系爭修繕協議，亦據原告提出系爭瑕疵影片及影片截圖、被告提出系爭修繕協議在卷為佐（見本院卷一第37-49、209-221頁），且經本院囑託財法人新竹縣建築公會就系爭瑕疵及其原因暨所需修復費用等節進行鑑定，鑑定結果略為：①系爭房屋有滲漏水，成因有二，即系爭房屋外牆裂縫雨水灌入，及二樓洗衣陽台排水管阻塞致接頭處滲漏。②系爭房屋排水管有破損至排放不正常，成因有三，即房屋正面右側屋頂排水管鏽蝕脫落、二樓洗衣陽台排水管阻塞致接頭處滲漏、一樓之浴廁間地坪洩水不良。③系爭房屋一、二樓之浴廁間馬桶有排放阻塞，成因為一、二樓之浴廁間馬桶沒有設置獨立排汙水管及通氣，且因年久失修，内部污物硬化阻塞所致。系爭瑕疵修復費用合計115萬元等情，有新竹縣建築公會於114年5月9日會勘之鑑定報告書隨卷可參。由原告所提及本件鑑定報告檢附之系爭瑕疵相片可知，系爭房屋確有因外牆裂縫等因素致天花板及多數牆面出現滲漏水及壁癌等情形，顯已影響系爭房屋之通常效用。被告龍志復雖辯稱系爭房屋於本件交屋時即112年2月20日已為已逾40年之房屋，原告應可預見系爭房屋屋況未如新屋，且原告於交屋前數度前往實地勘查，就系爭房屋之屋況應甚為熟稔，不致於交屋前未發現系爭瑕疵，可見系爭瑕疵係交屋後產生，依法即無庸負擔保之責云云。然查，被告龍志復既已於系爭契約擔保系爭房屋並無滲漏水瑕疵，即無從再以系爭房屋之屋齡作為本件抗辯之事由，此為當然。本院另審酌原告所提111年7月GOOGLE街景圖所拍得系爭房屋外觀相片（見本院卷一第177頁），可見建物外觀牆面外觀均為完整無裂縫、維護情況良好，顯見系爭房屋滲漏水及排水管阻塞等瑕疵，實非一般人依通常之檢查即可得知。然牆壁之裂縫、牆壁及地面內之排水管破損等損害，若無地震等突發性重大天災，或人為刻意破壞，顯非短期內即可產生，而雙方於交屋後不到2個月的時間，原告即於112年6月間因系爭瑕疵通知被告龍志復請其修繕，並與其達成系爭修繕協議等情（見本院卷一第209-221頁），顯見系爭房屋於交屋前實已存有滲漏水之瑕疵。原告雖辯稱系爭瑕疵係交屋後因地震所致云云，惟就此迄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況若於上開短暫間隔期間內有任何足以致生建物裂縫之地震發生，被告龍志復自無承諾修繕之可能，是被告龍志復上開辯詞，即難採信。
㈢、另被告龍志復辯稱雙方係於111年12月14日簽立系爭契約、原告於112年8月31日方提起本訴請求減少系爭契約價金，顯已逾民法第365條第1項所定之6個月除斥期間云云。惟按買受人應按物之性質，依通常程序從速檢查其所受領之物；就不能即知之瑕疵，至日後發見者，應即通知出賣人；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請求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者，應於買受人依第356條規定為通知後6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5年而消滅，民法第356條第1項、第359條、第3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雖於111年12月14日簽立系爭契約，惟至112年2月20日為交屋，於交屋後方陸續發現系爭瑕疵存在，於112年6月6日通知並與被告龍志復達成系爭修繕協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已如前述，則原告顯係依民法第356條規定為通知6個月內即提本訴請減少系爭契約價金，並無逾民法第365條第1項所定之6個月除斥期間，是被告上開辯詞，即無可採。
㈣、查系爭房屋一、二樓浴廁馬桶業經本件鑑定報告認定有回堵不通之缺失，惟原告已於系爭契約特約免除被告龍志復就衛浴設備之擔保責任，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龍志復負擔上開部份修復費用28萬元部份（按本件鑑定報告誤計為32萬元，此為顯然錯誤，本院逕依職權更正），已屬無據。原告雖主張上開特約僅係免除如馬桶、洗手台等衛浴設備之擔保責任，惟系爭房屋浴廁馬桶回堵乃係因地下排水管堵塞所致，自非上開免除擔保責任範圍內云云。惟系爭房屋之一、二樓之浴廁間馬桶回堵，主要成因實係其沒有設置獨立排汙水管及通氣所致，此為本件鑑定報告所認定，已如前述，且亦與原告前自行僱請師傅修繕認定之原因相符，此觀原告所提出之「師傅檢查2譯文」載明略以，「…你裡面（指馬桶排汙水管）沒東西了啊，那只是單純的通氣不順，那沒辨法解決，那個是他原裝上的問題…」（見本院卷一第57頁），顯見縱系爭房屋馬桶容易回堵之缺失可歸因於其下排汙管設計不佳所致，然此亦為系爭房屋於40年前興建時，建築技術與水平並未如今日先進，方無法符合原告之現今需求，雙方於締約時已明知系爭房屋屋齡逾40年以上，於買賣價金上自因系爭房屋之屋齡而有所折讓，原告誠難再以系爭房屋建築技術未如今日周全而逕指為瑕疵甚明。況原告亦曾具狀自陳系爭房屋浴廁馬桶僅需稍為觀察及按壓馬桶即可輕易發覺有無回堵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56頁），是原告既於建物現況書亦同意被告就排水系統勾選正常（見本院卷一第29頁），復於交屋時就此亦未曾表示異議，則顯見雙方於系爭房屋交屋之時，系爭房屋一、二樓浴廁馬桶尚無回堵現象，則原告請求被告龍志復就此負擔保之責，顯屬無據。
㈤、次查系爭房屋經本件鑑定報告認定有排水管有破損至排放不正常之缺失，查其成因有三，即①房屋正面右側屋頂排水管鏽蝕脫落、②二樓洗衣陽台排水管阻塞致接頭處滲漏、③一樓之浴廁間地坪洩水不良。本院審酌①之排水管所在位置，如於雙方交屋時已有破損鏽蝕脫落之情，應可輕易發現，然原告於交屋前多次要求被告進行修繕，卻從未就此請求替換更新，應足推認①之排水管鏽蝕脫落係於交屋後方為發生，理應由自行承擔該筆修復費用1萬元。又原告就其係於交屋後方於系爭房屋二樓陽台設置洗衣機運作乙節並不爭執，本院衡酌洗衣機之運作多以大量水流沖洗衣物，致生之廢水雜質較多等情，考量系爭房屋之屋齡，及系爭房屋二樓陽台內設排水管原僅設計供少量排水之用等情，認定二樓洗衣陽台排水管阻塞乃係原告於交屋後變更使用、卻未為適當因應處置所致，是該筆修復費用6萬元部份，應由原告自行負擔。而一樓之浴廁間地坪洩水不良，乃係地下排缺管原裝設計所致，已如前述，自不應由被告承擔，合先陳明。
㈥、綜上，被告龍志復應承擔之修復費用為系爭估價單所列第1項假設工程（含縣府裝修工程申請、裝修業施工許可申報、施工鷹架防護網、家具搬遷及防護防塵、營建垃圾處理及申報）22萬元、第4項正面背面外牆裂縫修復及抓漏防水工程21萬元、第6項泥作粉刷裝修工程15萬元，第7項之廠商職安衛生品質管理費2萬元、保險費3,000元，合計為603,000元，按此核計廠商管理費及利潤為60,300元（系爭鑑定報告係以修復工程總費用之10％計算，應符常情，計算式：603,000元10％＝60,300元），營業稅為30,150元（依法以5％計算，計算式：603,000元5％＝30,150元），按此，原告得請求減少之價金合計為693,450元（計算式：603,000元＋60,300元＋30,150元＝693,450元）。又上開計入費用均無被告龍志復指稱應另為折舊計算之項目，本院就此即無庸另為說明。
㈦、另按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不得為其媒介；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人之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民法第56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惟仲介業者雖以不動產交易居間為業，仍非專業之鑑定人，是關於不動產之物的專業事項，尚難要求其對於隱藏之瑕疵，亦應具有專業調查、檢測或鑑定之能力。從而，仲介業者如就物之性狀，以通常之注意確認其現狀並為說明，即難以其未進一步調查及檢測隱性瑕疵之存在，指其有違居間人之調查及報告義務，此有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字第113號民事判決參照。查被告鍾欣穎於買賣雙方交易前多次陪同原告勘查現場乙節，為原告所不爭執，而系爭瑕疵尚需要專業知識、儀器方可確認，並非一般人以肉眼查看即得知悉，是系爭瑕疵自已超出被告鍾欣穎所能檢查之能力範圍，尚難認其有何故意或過失可言，是原告主張被告鍾欣穎、家事達公司，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之規定，就其上開損失負連帶賠償責任，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㈧、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請求被告龍志復給付一定之金錢，屬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上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龍志復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9月12日（見本院卷一第8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為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9、35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龍志復給付693,450元，及自112年9月12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魏翊洳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234號

原      告  彭家忠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被      告  龍志復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代理人    洪法岡律師

            鄭玉金律師

被      告  鍾欣穎  

被      告  家事達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博舜  

前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戴愛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9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龍志復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93,450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12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10分之7，餘由原告負擔

。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31,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龍志復如以新臺幣693,4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款、第3款

    、第2項、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本件起訴時

    ，係以龍志復、富士通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下稱富士

    通公司）、鍾欣穎為被告，主張前經由富士通公司仲介龍志

    復所委託出售之新竹縣○○鎮○○路000巷00號房地（下稱系爭

    房地），並委由家事達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家事達公司）

    之員工鍾欣穎居間下，於民國（下同）111年12月14日與龍

    志復就系爭房地以總價金新臺幣（下同）980萬元簽立不動

    產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而龍志復、富士通公司、鍾

    欣穎斯時故意隱匿實價登錄之訊息詐騙原告，以遠低於市場

    行情價格出售系爭房地，故先位請求撤銷系爭契約，並以民

    法第113、114、184條等之規定，請求龍志復、富士通公司

    、鍾欣穎應連帶給付原告980萬元之本息；備位則以富士通

    公司、鍾欣穎就其等受委任之事務，未盡詳實查證及報告之

    義務，請求富士通公司、鍾欣穎應連帶給付原告980萬元之

    本息；其上被告有一給付，即同免責任等情（見本院卷一第

    9-15頁）。嗣原告遞次變更所請，追加家事達公司為被告、

    就富士通公司為撤回起訴，再據本件鑑定報告書認定之結果

    ，最終改以物之瑕疵擔保、不當得利、居間、不動產經紀業

    管理條例等之規定為本件請求權基礎，變更訴之聲明為：「

    ㈠、被告龍志復應給付原告994,3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

    家事達公司及被告鍾欣穎應連帶給付原告994,35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㈢、第一至二項所示任一被告如有給付，其他被告於

    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見本院卷二第137-138頁）。查其遞次變更均本於

    同一基礎事實，且不甚妨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首

    揭法條規定，核無不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原告前於被告家事達公司之僱員即被告鍾欣穎仲介居間下，

    就系爭房地與被告龍志復於111年12月14日締結系爭契約，

    惟於入住後即陸續發現系爭房屋有牆壁滲漏水、壁癌、龜裂

    、浴室馬桶回堵而無法洩水等多項重大瑕疵（下合稱系爭瑕

    疵），原告及被告鍾欣穎即延請專業廠商前來檢查，發現系

    爭瑕疵係因系爭房屋老舊且終年失修所致，如欲進行修繕，

    勢必耗費甚鉅。被告等知悉後即置之不理，原告迫於無奈，

    方提起本訴。而依據本件鑑定報告書鑑定之結果，系爭房屋

    修繕費用近112萬元，原告自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

    因瑕疵致生需為修繕費用部分的價金994,350元，並依不當

    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龍志復返還。又因被告鍾欣穎為專

    業不動產經紀人，依法即應就系爭房地之瑕疵進行必要之調

    查，而由本件鑑定報告書鑑定可知，系爭瑕疵均是早已存在

    、肉眼可見之重大缺失，被告鍾欣穎竟未為查知，是依不動

    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鍾欣穎及家事

    達公司應就原告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按此，爰依民

    法物之瑕疵擔保、不當得利、居間、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等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述變更後訴之

    聲明所載。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龍志復：　　

　⒈系爭房屋係於70年1月7日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原告購買

    時系爭房屋屋齡已逾40年，此為原告於買屋時早已知悉，就

    老屋未如全新建物乙節，應能有所預見，況且原告於購買系

    爭房屋前曾多次實地現場勘查，交易過程中從未就屋況表示

    意見，交屋前亦經伊陸續翻修，原告對此亦未提出異議，且

    雙方交屋後亦曾就系爭房屋協商應修繕之項目達成共識，惟

    經原告反悔不讓伊進屋處理，方衍生此宗訴訟。然縱系爭房

    屋確有本件鑑定報告認定之瑕疵，是否均發生於交屋之前，

    亦或在交屋後至本件現場鑑定前是否另不可歸責於伊之事由

    致生之瑕疵，均尚有未明，原告未盡此部分之舉證責任，即

    無從將本件鑑定報告所列舉之瑕疵責任全歸由伊承擔。況原

    告於111年12月14日訂立系爭契約，於112年8月31日方提起

    本訴請求減少系爭契約價金部份，顯已逾6個月除斥期間而

    不得再行主張甚明。

　⒉就本件鑑定報告結果爭執如下，①系爭房屋於交屋時並不存在

    滲漏水之缺失，是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修復估價單（下稱系

    爭估價單）第四項「正面背面外牆裂縫修復及抓漏防水工程

    」之21萬元費用，不該由被告負擔。②原告逕自變更二樓陽

    台供作作洗衣之用，又未定期疏通水管，方造成排水管之阻

    塞，且原告於本件鑑定前已使用二年餘，其有無正常使用與

    維護，均屬未知，無從要求被告負責。③按系爭契約第17條

    載明：「本標的物為中古屋，室內之固定裝潢、門窗、地板

    、衛浴設備，賣方不負修繕責任。」（下稱系爭免除特約）

    ，兩造既已特約免除衛浴設備之瑕疵擔保責任，則就系爭房

    屋內馬桶堵塞之修繕費用即與伊無涉。④系爭估價單所列之

    材料部份應予折舊計算，方屬合理。⑤系爭估價單所列總價

    有多項數學計算錯誤。

　⒊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家事達公司、鍾欣穎：　

　　系爭房屋之屋齡已有40餘年，為兩造所不爭執，是系爭房屋

    乃中古房屋，而中古屋仲介業者所負調查義務，僅以參酌出

    賣人所出具現況說明書之記載，並依建物外觀肉眼目視檢查

    依通常查證方法或程序所能察知者為限，並不負須破壞屋體

    原始裝潢結構始得知悉之瑕疵之調查義務。被告鍾欣穎於買

    賣雙方交易前，多次陪同原告勘查現場，並連繫賣方，促成

    本件買賣交易，實已善盡其居間仲介之義務。而按本件鑑定

    報告認定之瑕疵，並非肉眼可見，尚需具有專業調查、檢測

    或鑑定之能力者，方可得知，而被告鍾欣穎既已注意確認，

    並就現狀向原告說明，實無違反居間人之調查及報告義務。

    況本件鑑定前原告已入住系爭房屋使用二年餘，本件鑑定報

    告至多僅能作為系爭房屋現況之參考，無足以證明係被告龍

    志復交屋時已存在之瑕疵認定，是所列系爭瑕疵是否發生於

    交屋前、或可否歸責於伊，均屬未知，原告既未就此舉證，

    即難採信。按此，原告請求被告家事達公司與鍾欣穎應負連

    帶損害賠償責任，顯屬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前於被告家事達公司之僱員即被告鍾欣穎仲介居間下，

    就被告龍志復委託富士通公司仲介出售之系爭房地，於111

    年12月14日簽立系爭契約、並於112年2月20日交屋，惟原告

    於入住後即陸續發現系爭房屋有本件鑑定報告所鑑定之系爭

    瑕疵，原告前與被告龍志復就系爭瑕疵於112年6月6日達成

    修復協議（下稱系爭修復協議），惟嗣原告拒絕其入屋致迄

    未修繕，原告於112年8月31日提起本訴（見本院卷一第17-2

    9、166、209-211、234頁）。

㈡、系爭契約載明：第9條第5項：賣方保證本買賣標的物於交屋

    前無存在物之瑕疵（例：…滲漏水…瑕疵）」；第15條特別約

    定事項：賣方承諾交屋前水、電、天然氣（若無者免）、排

    水系統需可正常使用。買賣標的為中古屋，室內之固定裝潢

    、門窗、地板、衞浴設備，賣方不負修繕責任。賣方同意交

    屋日起半年內，負房屋滲漏水修繕擔保責任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21、25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

    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

    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

    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

    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

    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

    ，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

    瑕疵。又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係為補充當

    事人之意思表示而設，除當事人有免除擔保責任之特約外，

    出賣人當然應負此法定責任。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

    ，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

    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亦有明定。買受人依

    民法第359條規定所得主張之價金減少請求權，一經買受人

    以意思表示行使，出賣人所得請求之價金，即於應減少之範

    圍內縮減之。換言之，出賣人於其減少之範圍內，即無該價

    金之請求權存在，而生買受人減縮給付義務之效果。如出賣

    人就該部分已受領價金，因其已無該部分價金之請求權而失

    其法律上原因，買受人自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出賣

    人予以返還。

㈡、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2月14日向被告龍志復購買系爭房

    地，買賣總價金為950萬元，並於系爭契約約定被告龍志復

    應保證系爭房屋於交屋前並無滲漏水瑕疵存在、交屋前排水

    系統正常，被告龍志復於建物現況說明書勾選無滲漏水、排

    水系統正常，並同意自交屋日起半年內，負房屋滲漏水擔保

    責任，原告嗣已支付全數買賣價金，並於112年2月20日完成

    點交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系爭契約、標的物現況說

    明書等件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25頁），此部分

    事實先堪認定。而原告主張其入住後不久即陸續發現系爭房

    屋有牆壁滲漏水、壁癌、龜裂、浴室馬桶回堵而無法洩水等

    多項重大瑕疵，多次向被告龍志復、鍾欣穎反映，且與被告

    龍志復於112年6月6日達成系爭修繕協議，亦據原告提出系

    爭瑕疵影片及影片截圖、被告提出系爭修繕協議在卷為佐（

    見本院卷一第37-49、209-221頁），且經本院囑託財法人新

    竹縣建築公會就系爭瑕疵及其原因暨所需修復費用等節進行

    鑑定，鑑定結果略為：①系爭房屋有滲漏水，成因有二，即

    系爭房屋外牆裂縫雨水灌入，及二樓洗衣陽台排水管阻塞致

    接頭處滲漏。②系爭房屋排水管有破損至排放不正常，成因

    有三，即房屋正面右側屋頂排水管鏽蝕脫落、二樓洗衣陽台

    排水管阻塞致接頭處滲漏、一樓之浴廁間地坪洩水不良。③

    系爭房屋一、二樓之浴廁間馬桶有排放阻塞，成因為一、二

    樓之浴廁間馬桶沒有設置獨立排汙水管及通氣，且因年久失

    修，内部污物硬化阻塞所致。系爭瑕疵修復費用合計115萬

    元等情，有新竹縣建築公會於114年5月9日會勘之鑑定報告

    書隨卷可參。由原告所提及本件鑑定報告檢附之系爭瑕疵相

    片可知，系爭房屋確有因外牆裂縫等因素致天花板及多數牆

    面出現滲漏水及壁癌等情形，顯已影響系爭房屋之通常效用

    。被告龍志復雖辯稱系爭房屋於本件交屋時即112年2月20日

    已為已逾40年之房屋，原告應可預見系爭房屋屋況未如新屋

    ，且原告於交屋前數度前往實地勘查，就系爭房屋之屋況應

    甚為熟稔，不致於交屋前未發現系爭瑕疵，可見系爭瑕疵係

    交屋後產生，依法即無庸負擔保之責云云。然查，被告龍志

    復既已於系爭契約擔保系爭房屋並無滲漏水瑕疵，即無從再

    以系爭房屋之屋齡作為本件抗辯之事由，此為當然。本院另

    審酌原告所提111年7月GOOGLE街景圖所拍得系爭房屋外觀相

    片（見本院卷一第177頁），可見建物外觀牆面外觀均為完

    整無裂縫、維護情況良好，顯見系爭房屋滲漏水及排水管阻

    塞等瑕疵，實非一般人依通常之檢查即可得知。然牆壁之裂

    縫、牆壁及地面內之排水管破損等損害，若無地震等突發性

    重大天災，或人為刻意破壞，顯非短期內即可產生，而雙方

    於交屋後不到2個月的時間，原告即於112年6月間因系爭瑕

    疵通知被告龍志復請其修繕，並與其達成系爭修繕協議等情

    （見本院卷一第209-221頁），顯見系爭房屋於交屋前實已

    存有滲漏水之瑕疵。原告雖辯稱系爭瑕疵係交屋後因地震所

    致云云，惟就此迄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況若於上開短

    暫間隔期間內有任何足以致生建物裂縫之地震發生，被告龍

    志復自無承諾修繕之可能，是被告龍志復上開辯詞，即難採

    信。

㈢、另被告龍志復辯稱雙方係於111年12月14日簽立系爭契約、原

    告於112年8月31日方提起本訴請求減少系爭契約價金，顯已

    逾民法第365條第1項所定之6個月除斥期間云云。惟按買受

    人應按物之性質，依通常程序從速檢查其所受領之物；就不

    能即知之瑕疵，至日後發見者，應即通知出賣人；買受人因

    物有瑕疵而請求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者，應於買受人依

    第356條規定為通知後6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

    5年而消滅，民法第356條第1項、第359條、第365條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查原告雖於111年12月14日簽立系爭契約，惟

    至112年2月20日為交屋，於交屋後方陸續發現系爭瑕疵存在

    ，於112年6月6日通知並與被告龍志復達成系爭修繕協議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已如前述，則原告顯係依民法第356

    條規定為通知6個月內即提本訴請減少系爭契約價金，並無

    逾民法第365條第1項所定之6個月除斥期間，是被告上開辯

    詞，即無可採。

㈣、查系爭房屋一、二樓浴廁馬桶業經本件鑑定報告認定有回堵

    不通之缺失，惟原告已於系爭契約特約免除被告龍志復就衛

    浴設備之擔保責任，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龍志復負擔

    上開部份修復費用28萬元部份（按本件鑑定報告誤計為32萬

    元，此為顯然錯誤，本院逕依職權更正），已屬無據。原告

    雖主張上開特約僅係免除如馬桶、洗手台等衛浴設備之擔保

    責任，惟系爭房屋浴廁馬桶回堵乃係因地下排水管堵塞所致

    ，自非上開免除擔保責任範圍內云云。惟系爭房屋之一、二

    樓之浴廁間馬桶回堵，主要成因實係其沒有設置獨立排汙水

    管及通氣所致，此為本件鑑定報告所認定，已如前述，且亦

    與原告前自行僱請師傅修繕認定之原因相符，此觀原告所提

    出之「師傅檢查2譯文」載明略以，「…你裡面（指馬桶排汙

    水管）沒東西了啊，那只是單純的通氣不順，那沒辨法解決

    ，那個是他原裝上的問題…」（見本院卷一第57頁），顯見

    縱系爭房屋馬桶容易回堵之缺失可歸因於其下排汙管設計不

    佳所致，然此亦為系爭房屋於40年前興建時，建築技術與水

    平並未如今日先進，方無法符合原告之現今需求，雙方於締

    約時已明知系爭房屋屋齡逾40年以上，於買賣價金上自因系

    爭房屋之屋齡而有所折讓，原告誠難再以系爭房屋建築技術

    未如今日周全而逕指為瑕疵甚明。況原告亦曾具狀自陳系爭

    房屋浴廁馬桶僅需稍為觀察及按壓馬桶即可輕易發覺有無回

    堵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56頁），是原告既於建物現況書亦

    同意被告就排水系統勾選正常（見本院卷一第29頁），復於

    交屋時就此亦未曾表示異議，則顯見雙方於系爭房屋交屋之

    時，系爭房屋一、二樓浴廁馬桶尚無回堵現象，則原告請求

    被告龍志復就此負擔保之責，顯屬無據。

㈤、次查系爭房屋經本件鑑定報告認定有排水管有破損至排放不

    正常之缺失，查其成因有三，即①房屋正面右側屋頂排水管

    鏽蝕脫落、②二樓洗衣陽台排水管阻塞致接頭處滲漏、③一樓

    之浴廁間地坪洩水不良。本院審酌①之排水管所在位置，如

    於雙方交屋時已有破損鏽蝕脫落之情，應可輕易發現，然原

    告於交屋前多次要求被告進行修繕，卻從未就此請求替換更

    新，應足推認①之排水管鏽蝕脫落係於交屋後方為發生，理

    應由自行承擔該筆修復費用1萬元。又原告就其係於交屋後

    方於系爭房屋二樓陽台設置洗衣機運作乙節並不爭執，本院

    衡酌洗衣機之運作多以大量水流沖洗衣物，致生之廢水雜質

    較多等情，考量系爭房屋之屋齡，及系爭房屋二樓陽台內設

    排水管原僅設計供少量排水之用等情，認定二樓洗衣陽台排

    水管阻塞乃係原告於交屋後變更使用、卻未為適當因應處置

    所致，是該筆修復費用6萬元部份，應由原告自行負擔。而

    一樓之浴廁間地坪洩水不良，乃係地下排缺管原裝設計所致

    ，已如前述，自不應由被告承擔，合先陳明。

㈥、綜上，被告龍志復應承擔之修復費用為系爭估價單所列第1項

    假設工程（含縣府裝修工程申請、裝修業施工許可申報、施

    工鷹架防護網、家具搬遷及防護防塵、營建垃圾處理及申報

    ）22萬元、第4項正面背面外牆裂縫修復及抓漏防水工程21

    萬元、第6項泥作粉刷裝修工程15萬元，第7項之廠商職安衛

    生品質管理費2萬元、保險費3,000元，合計為603,000元，

    按此核計廠商管理費及利潤為60,300元（系爭鑑定報告係以

    修復工程總費用之10％計算，應符常情，計算式：603,000元

    10％＝60,300元），營業稅為30,150元（依法以5％計算，計

    算式：603,000元5％＝30,150元），按此，原告得請求減少

    之價金合計為693,450元（計算式：603,000元＋60,300元＋30

    ,150元＝693,450元）。又上開計入費用均無被告龍志復指稱

    應另為折舊計算之項目，本院就此即無庸另為說明。

㈦、另按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

    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

    不得為其媒介；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人之

    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民法第567條

    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惟仲介業者雖以不動產交易居

    間為業，仍非專業之鑑定人，是關於不動產之物的專業事項

    ，尚難要求其對於隱藏之瑕疵，亦應具有專業調查、檢測或

    鑑定之能力。從而，仲介業者如就物之性狀，以通常之注意

    確認其現狀並為說明，即難以其未進一步調查及檢測隱性瑕

    疵之存在，指其有違居間人之調查及報告義務，此有臺灣高

    等法院112年度上字第113號民事判決參照。查被告鍾欣穎於

    買賣雙方交易前多次陪同原告勘查現場乙節，為原告所不爭

    執，而系爭瑕疵尚需要專業知識、儀器方可確認，並非一般

    人以肉眼查看即得知悉，是系爭瑕疵自已超出被告鍾欣穎所

    能檢查之能力範圍，尚難認其有何故意或過失可言，是原告

    主張被告鍾欣穎、家事達公司，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第26條第2項之規定，就其上開損失負連帶賠償責任，即屬

    無據，應予駁回。

㈧、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及第

    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請求被告龍志復給付一定之金錢

    ，屬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上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龍志復

    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9月12日（見本院卷一

    第8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為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9、359

    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龍志復給付693,450元，及自112年9月1

    2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

    告勝訴部分，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

    ，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

    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魏翊洳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234號

原      告  彭家忠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被      告  龍志復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代理人    洪法岡律師

            鄭玉金律師

被      告  鍾欣穎  

被      告  家事達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博舜  

前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戴愛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9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龍志復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93,450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10分之7，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31,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龍志復如以新臺幣693,4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款、第3款、第2項、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本件起訴時，係以龍志復、富士通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下稱富士通公司）、鍾欣穎為被告，主張前經由富士通公司仲介龍志復所委託出售之新竹縣○○鎮○○路000巷00號房地（下稱系爭房地），並委由家事達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家事達公司）之員工鍾欣穎居間下，於民國（下同）111年12月14日與龍志復就系爭房地以總價金新臺幣（下同）980萬元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而龍志復、富士通公司、鍾欣穎斯時故意隱匿實價登錄之訊息詐騙原告，以遠低於市場行情價格出售系爭房地，故先位請求撤銷系爭契約，並以民法第113、114、184條等之規定，請求龍志復、富士通公司、鍾欣穎應連帶給付原告980萬元之本息；備位則以富士通公司、鍾欣穎就其等受委任之事務，未盡詳實查證及報告之義務，請求富士通公司、鍾欣穎應連帶給付原告980萬元之本息；其上被告有一給付，即同免責任等情（見本院卷一第9-15頁）。嗣原告遞次變更所請，追加家事達公司為被告、就富士通公司為撤回起訴，再據本件鑑定報告書認定之結果，最終改以物之瑕疵擔保、不當得利、居間、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等之規定為本件請求權基礎，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龍志復應給付原告994,3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家事達公司及被告鍾欣穎應連帶給付原告994,3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第一至二項所示任一被告如有給付，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責。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137-138頁）。查其遞次變更均本於同一基礎事實，且不甚妨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首揭法條規定，核無不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原告前於被告家事達公司之僱員即被告鍾欣穎仲介居間下，就系爭房地與被告龍志復於111年12月14日締結系爭契約，惟於入住後即陸續發現系爭房屋有牆壁滲漏水、壁癌、龜裂、浴室馬桶回堵而無法洩水等多項重大瑕疵（下合稱系爭瑕疵），原告及被告鍾欣穎即延請專業廠商前來檢查，發現系爭瑕疵係因系爭房屋老舊且終年失修所致，如欲進行修繕，勢必耗費甚鉅。被告等知悉後即置之不理，原告迫於無奈，方提起本訴。而依據本件鑑定報告書鑑定之結果，系爭房屋修繕費用近112萬元，原告自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因瑕疵致生需為修繕費用部分的價金994,350元，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龍志復返還。又因被告鍾欣穎為專業不動產經紀人，依法即應就系爭房地之瑕疵進行必要之調查，而由本件鑑定報告書鑑定可知，系爭瑕疵均是早已存在、肉眼可見之重大缺失，被告鍾欣穎竟未為查知，是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鍾欣穎及家事達公司應就原告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按此，爰依民法物之瑕疵擔保、不當得利、居間、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等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述變更後訴之聲明所載。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龍志復：　　

　⒈系爭房屋係於70年1月7日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原告購買時系爭房屋屋齡已逾40年，此為原告於買屋時早已知悉，就老屋未如全新建物乙節，應能有所預見，況且原告於購買系爭房屋前曾多次實地現場勘查，交易過程中從未就屋況表示意見，交屋前亦經伊陸續翻修，原告對此亦未提出異議，且雙方交屋後亦曾就系爭房屋協商應修繕之項目達成共識，惟經原告反悔不讓伊進屋處理，方衍生此宗訴訟。然縱系爭房屋確有本件鑑定報告認定之瑕疵，是否均發生於交屋之前，亦或在交屋後至本件現場鑑定前是否另不可歸責於伊之事由致生之瑕疵，均尚有未明，原告未盡此部分之舉證責任，即無從將本件鑑定報告所列舉之瑕疵責任全歸由伊承擔。況原告於111年12月14日訂立系爭契約，於112年8月31日方提起本訴請求減少系爭契約價金部份，顯已逾6個月除斥期間而不得再行主張甚明。

　⒉就本件鑑定報告結果爭執如下，①系爭房屋於交屋時並不存在滲漏水之缺失，是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修復估價單（下稱系爭估價單）第四項「正面背面外牆裂縫修復及抓漏防水工程」之21萬元費用，不該由被告負擔。②原告逕自變更二樓陽台供作作洗衣之用，又未定期疏通水管，方造成排水管之阻塞，且原告於本件鑑定前已使用二年餘，其有無正常使用與維護，均屬未知，無從要求被告負責。③按系爭契約第17條載明：「本標的物為中古屋，室內之固定裝潢、門窗、地板、衛浴設備，賣方不負修繕責任。」（下稱系爭免除特約），兩造既已特約免除衛浴設備之瑕疵擔保責任，則就系爭房屋內馬桶堵塞之修繕費用即與伊無涉。④系爭估價單所列之材料部份應予折舊計算，方屬合理。⑤系爭估價單所列總價有多項數學計算錯誤。

　⒊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家事達公司、鍾欣穎：　

　　系爭房屋之屋齡已有40餘年，為兩造所不爭執，是系爭房屋乃中古房屋，而中古屋仲介業者所負調查義務，僅以參酌出賣人所出具現況說明書之記載，並依建物外觀肉眼目視檢查依通常查證方法或程序所能察知者為限，並不負須破壞屋體原始裝潢結構始得知悉之瑕疵之調查義務。被告鍾欣穎於買賣雙方交易前，多次陪同原告勘查現場，並連繫賣方，促成本件買賣交易，實已善盡其居間仲介之義務。而按本件鑑定報告認定之瑕疵，並非肉眼可見，尚需具有專業調查、檢測或鑑定之能力者，方可得知，而被告鍾欣穎既已注意確認，並就現狀向原告說明，實無違反居間人之調查及報告義務。況本件鑑定前原告已入住系爭房屋使用二年餘，本件鑑定報告至多僅能作為系爭房屋現況之參考，無足以證明係被告龍志復交屋時已存在之瑕疵認定，是所列系爭瑕疵是否發生於交屋前、或可否歸責於伊，均屬未知，原告既未就此舉證，即難採信。按此，原告請求被告家事達公司與鍾欣穎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顯屬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前於被告家事達公司之僱員即被告鍾欣穎仲介居間下，就被告龍志復委託富士通公司仲介出售之系爭房地，於111年12月14日簽立系爭契約、並於112年2月20日交屋，惟原告於入住後即陸續發現系爭房屋有本件鑑定報告所鑑定之系爭瑕疵，原告前與被告龍志復就系爭瑕疵於112年6月6日達成修復協議（下稱系爭修復協議），惟嗣原告拒絕其入屋致迄未修繕，原告於112年8月31日提起本訴（見本院卷一第17-29、166、209-211、234頁）。

㈡、系爭契約載明：第9條第5項：賣方保證本買賣標的物於交屋前無存在物之瑕疵（例：…滲漏水…瑕疵）」；第15條特別約定事項：賣方承諾交屋前水、電、天然氣（若無者免）、排水系統需可正常使用。買賣標的為中古屋，室內之固定裝潢、門窗、地板、衞浴設備，賣方不負修繕責任。賣方同意交屋日起半年內，負房屋滲漏水修繕擔保責任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25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又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係為補充當事人之意思表示而設，除當事人有免除擔保責任之特約外，出賣人當然應負此法定責任。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亦有明定。買受人依民法第359條規定所得主張之價金減少請求權，一經買受人以意思表示行使，出賣人所得請求之價金，即於應減少之範圍內縮減之。換言之，出賣人於其減少之範圍內，即無該價金之請求權存在，而生買受人減縮給付義務之效果。如出賣人就該部分已受領價金，因其已無該部分價金之請求權而失其法律上原因，買受人自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出賣人予以返還。

㈡、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2月14日向被告龍志復購買系爭房地，買賣總價金為950萬元，並於系爭契約約定被告龍志復應保證系爭房屋於交屋前並無滲漏水瑕疵存在、交屋前排水系統正常，被告龍志復於建物現況說明書勾選無滲漏水、排水系統正常，並同意自交屋日起半年內，負房屋滲漏水擔保責任，原告嗣已支付全數買賣價金，並於112年2月20日完成點交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系爭契約、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等件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25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而原告主張其入住後不久即陸續發現系爭房屋有牆壁滲漏水、壁癌、龜裂、浴室馬桶回堵而無法洩水等多項重大瑕疵，多次向被告龍志復、鍾欣穎反映，且與被告龍志復於112年6月6日達成系爭修繕協議，亦據原告提出系爭瑕疵影片及影片截圖、被告提出系爭修繕協議在卷為佐（見本院卷一第37-49、209-221頁），且經本院囑託財法人新竹縣建築公會就系爭瑕疵及其原因暨所需修復費用等節進行鑑定，鑑定結果略為：①系爭房屋有滲漏水，成因有二，即系爭房屋外牆裂縫雨水灌入，及二樓洗衣陽台排水管阻塞致接頭處滲漏。②系爭房屋排水管有破損至排放不正常，成因有三，即房屋正面右側屋頂排水管鏽蝕脫落、二樓洗衣陽台排水管阻塞致接頭處滲漏、一樓之浴廁間地坪洩水不良。③系爭房屋一、二樓之浴廁間馬桶有排放阻塞，成因為一、二樓之浴廁間馬桶沒有設置獨立排汙水管及通氣，且因年久失修，内部污物硬化阻塞所致。系爭瑕疵修復費用合計115萬元等情，有新竹縣建築公會於114年5月9日會勘之鑑定報告書隨卷可參。由原告所提及本件鑑定報告檢附之系爭瑕疵相片可知，系爭房屋確有因外牆裂縫等因素致天花板及多數牆面出現滲漏水及壁癌等情形，顯已影響系爭房屋之通常效用。被告龍志復雖辯稱系爭房屋於本件交屋時即112年2月20日已為已逾40年之房屋，原告應可預見系爭房屋屋況未如新屋，且原告於交屋前數度前往實地勘查，就系爭房屋之屋況應甚為熟稔，不致於交屋前未發現系爭瑕疵，可見系爭瑕疵係交屋後產生，依法即無庸負擔保之責云云。然查，被告龍志復既已於系爭契約擔保系爭房屋並無滲漏水瑕疵，即無從再以系爭房屋之屋齡作為本件抗辯之事由，此為當然。本院另審酌原告所提111年7月GOOGLE街景圖所拍得系爭房屋外觀相片（見本院卷一第177頁），可見建物外觀牆面外觀均為完整無裂縫、維護情況良好，顯見系爭房屋滲漏水及排水管阻塞等瑕疵，實非一般人依通常之檢查即可得知。然牆壁之裂縫、牆壁及地面內之排水管破損等損害，若無地震等突發性重大天災，或人為刻意破壞，顯非短期內即可產生，而雙方於交屋後不到2個月的時間，原告即於112年6月間因系爭瑕疵通知被告龍志復請其修繕，並與其達成系爭修繕協議等情（見本院卷一第209-221頁），顯見系爭房屋於交屋前實已存有滲漏水之瑕疵。原告雖辯稱系爭瑕疵係交屋後因地震所致云云，惟就此迄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況若於上開短暫間隔期間內有任何足以致生建物裂縫之地震發生，被告龍志復自無承諾修繕之可能，是被告龍志復上開辯詞，即難採信。

㈢、另被告龍志復辯稱雙方係於111年12月14日簽立系爭契約、原告於112年8月31日方提起本訴請求減少系爭契約價金，顯已逾民法第365條第1項所定之6個月除斥期間云云。惟按買受人應按物之性質，依通常程序從速檢查其所受領之物；就不能即知之瑕疵，至日後發見者，應即通知出賣人；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請求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者，應於買受人依第356條規定為通知後6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5年而消滅，民法第356條第1項、第359條、第3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雖於111年12月14日簽立系爭契約，惟至112年2月20日為交屋，於交屋後方陸續發現系爭瑕疵存在，於112年6月6日通知並與被告龍志復達成系爭修繕協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已如前述，則原告顯係依民法第356條規定為通知6個月內即提本訴請減少系爭契約價金，並無逾民法第365條第1項所定之6個月除斥期間，是被告上開辯詞，即無可採。

㈣、查系爭房屋一、二樓浴廁馬桶業經本件鑑定報告認定有回堵不通之缺失，惟原告已於系爭契約特約免除被告龍志復就衛浴設備之擔保責任，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龍志復負擔上開部份修復費用28萬元部份（按本件鑑定報告誤計為32萬元，此為顯然錯誤，本院逕依職權更正），已屬無據。原告雖主張上開特約僅係免除如馬桶、洗手台等衛浴設備之擔保責任，惟系爭房屋浴廁馬桶回堵乃係因地下排水管堵塞所致，自非上開免除擔保責任範圍內云云。惟系爭房屋之一、二樓之浴廁間馬桶回堵，主要成因實係其沒有設置獨立排汙水管及通氣所致，此為本件鑑定報告所認定，已如前述，且亦與原告前自行僱請師傅修繕認定之原因相符，此觀原告所提出之「師傅檢查2譯文」載明略以，「…你裡面（指馬桶排汙水管）沒東西了啊，那只是單純的通氣不順，那沒辨法解決，那個是他原裝上的問題…」（見本院卷一第57頁），顯見縱系爭房屋馬桶容易回堵之缺失可歸因於其下排汙管設計不佳所致，然此亦為系爭房屋於40年前興建時，建築技術與水平並未如今日先進，方無法符合原告之現今需求，雙方於締約時已明知系爭房屋屋齡逾40年以上，於買賣價金上自因系爭房屋之屋齡而有所折讓，原告誠難再以系爭房屋建築技術未如今日周全而逕指為瑕疵甚明。況原告亦曾具狀自陳系爭房屋浴廁馬桶僅需稍為觀察及按壓馬桶即可輕易發覺有無回堵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56頁），是原告既於建物現況書亦同意被告就排水系統勾選正常（見本院卷一第29頁），復於交屋時就此亦未曾表示異議，則顯見雙方於系爭房屋交屋之時，系爭房屋一、二樓浴廁馬桶尚無回堵現象，則原告請求被告龍志復就此負擔保之責，顯屬無據。

㈤、次查系爭房屋經本件鑑定報告認定有排水管有破損至排放不正常之缺失，查其成因有三，即①房屋正面右側屋頂排水管鏽蝕脫落、②二樓洗衣陽台排水管阻塞致接頭處滲漏、③一樓之浴廁間地坪洩水不良。本院審酌①之排水管所在位置，如於雙方交屋時已有破損鏽蝕脫落之情，應可輕易發現，然原告於交屋前多次要求被告進行修繕，卻從未就此請求替換更新，應足推認①之排水管鏽蝕脫落係於交屋後方為發生，理應由自行承擔該筆修復費用1萬元。又原告就其係於交屋後方於系爭房屋二樓陽台設置洗衣機運作乙節並不爭執，本院衡酌洗衣機之運作多以大量水流沖洗衣物，致生之廢水雜質較多等情，考量系爭房屋之屋齡，及系爭房屋二樓陽台內設排水管原僅設計供少量排水之用等情，認定二樓洗衣陽台排水管阻塞乃係原告於交屋後變更使用、卻未為適當因應處置所致，是該筆修復費用6萬元部份，應由原告自行負擔。而一樓之浴廁間地坪洩水不良，乃係地下排缺管原裝設計所致，已如前述，自不應由被告承擔，合先陳明。

㈥、綜上，被告龍志復應承擔之修復費用為系爭估價單所列第1項假設工程（含縣府裝修工程申請、裝修業施工許可申報、施工鷹架防護網、家具搬遷及防護防塵、營建垃圾處理及申報）22萬元、第4項正面背面外牆裂縫修復及抓漏防水工程21萬元、第6項泥作粉刷裝修工程15萬元，第7項之廠商職安衛生品質管理費2萬元、保險費3,000元，合計為603,000元，按此核計廠商管理費及利潤為60,300元（系爭鑑定報告係以修復工程總費用之10％計算，應符常情，計算式：603,000元10％＝60,300元），營業稅為30,150元（依法以5％計算，計算式：603,000元5％＝30,150元），按此，原告得請求減少之價金合計為693,450元（計算式：603,000元＋60,300元＋30,150元＝693,450元）。又上開計入費用均無被告龍志復指稱應另為折舊計算之項目，本院就此即無庸另為說明。

㈦、另按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不得為其媒介；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人之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民法第56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惟仲介業者雖以不動產交易居間為業，仍非專業之鑑定人，是關於不動產之物的專業事項，尚難要求其對於隱藏之瑕疵，亦應具有專業調查、檢測或鑑定之能力。從而，仲介業者如就物之性狀，以通常之注意確認其現狀並為說明，即難以其未進一步調查及檢測隱性瑕疵之存在，指其有違居間人之調查及報告義務，此有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字第113號民事判決參照。查被告鍾欣穎於買賣雙方交易前多次陪同原告勘查現場乙節，為原告所不爭執，而系爭瑕疵尚需要專業知識、儀器方可確認，並非一般人以肉眼查看即得知悉，是系爭瑕疵自已超出被告鍾欣穎所能檢查之能力範圍，尚難認其有何故意或過失可言，是原告主張被告鍾欣穎、家事達公司，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之規定，就其上開損失負連帶賠償責任，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㈧、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請求被告龍志復給付一定之金錢，屬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上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龍志復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9月12日（見本院卷一第8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為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9、35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龍志復給付693,450元，及自112年9月12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魏翊洳

　　　　　　　　　　　　　　　　





